
A36

■ 2019年6月3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

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５

、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

现金分红政策：（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２

）公司发

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２０％

；（

４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

项规定处理。

６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

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

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７

、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和现金分

红政策执行情况。 董事会未按照利润分配政策做出利润分配预案的或者满足

分红条件而不进行分红的，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无法确定利润分配预案的

原因、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

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并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的要求，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

备，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

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对现金分红政

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

行详细说明。

８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更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应在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

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设立专门

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在公司网站开设投资者关系专栏，定期举行与公众投资者

的见面活动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公司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股东大会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

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的合并

及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发行人会计师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４３５３

号）。

根据上述审阅报告，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２６

，

７５１．１６ ２３

，

７４７．０７ １２．６５％

营业利润

５

，

５７８．８５ ４

，

７３１．７４ １７．９０％

利润总额

５

，

５７９．８５ ４

，

７３１．９５ １７．９２％

净利润

４

，

７９６．２７ ３

，

９７６．７４ ２０．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７９６．２７ ３

，

９７６．７４ ２０．６１％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５０６．５８ ３

，

９７１．４２ １３．４８％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７５１．１６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６５％

；共实现净利润

４

，

７９６．２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６１％

；共实现扣非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５０６．５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４８％

。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

（二）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当前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至

４７

，

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１．７５％

至

１８．４０％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

，

７００

万元至

８

，

２００

万元， 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１．３９％

至

２０．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

，

４００

万元至

７

，

８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０．４４％

至

２１．３４％

。

综上，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稳定，预计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同比

稳定增长，经营业绩不存在较上年同期数据大幅下滑的情况。

上述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

步测算的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亦不构成公司的

盈利预测。

上述信息请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财

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九、提醒投资者给予特别关注的“风险因素”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提示的下

列风险：“一、市场风险”、“二、经营风险”、“三、食品安全风险”、“四、管理风

险”、“五、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具体请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

素”相关内容。

以上风险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上述风险。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２

，

０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２５％

每股发行价

３６．６６

元

／

股

发行后市盈率

２２．９９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８．７１

元

／

股（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４．７９

元

／

股（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市净率

２．４８

倍（每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之比）

发行方式

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向符合条件的网上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在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东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

构（中国法律或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３

，

３２０．００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

，

０６３．７５

万元

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公开发行的费用总额预计为

７

，

２５６．２５

万元，包括：

（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５

，

０４９．４０

万元；

（

３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８８６．７９

万元；

（

４

）律师费用

８３４．９１

万元；

（

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３９．６２

万元；

（

６

）发行手续费

４５．５３

万元

以上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保荐代表人：吴宏兴、许阳

项目协办人：黄荣

项目经办人：孙奥、王浪舟、陈明玮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二）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１

号太平金融大厦

１２

楼

负责人：张炯

经办律师：魏天慧、易明辉、魏蓝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２６５１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３１０８

（三）发行人审计及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勇、王伟青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四）资产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九江路

６９

号

负责人：梅惠民

经办评估师：冯占松、王艾琼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５５８

（五）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２２－２８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０００

（六）主承销商收款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住 所：深圳市华强北路

３

号深纺大厦

Ｂ

座

１

楼

账 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１５７１０００１

户 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

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关系。

三、本次发行预计重要时间表

刊登发行公告的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

网上申购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

网上缴款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股票上市日期： 待定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ＩＬＩＮ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ＦＯＯＤ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谢庆奎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住所 桂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九号小区

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

联系人 谢金菱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３－５８１８６８８

传真

０７７３－５８１８６２４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ｅａｍｉｌｄ．ｃｏｍ．ｃｎ ／

电子邮箱

ｘｉｍａｉ＠ｓｅａｍｉｌｄ．ｃｏｍ．ｃｎ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及设立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西麦有限全体股东签署《发起人协议》，同意以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经立信审计的净资产

２５３

，

２３０

，

１７６．６０

元为基准， 按照

１

：

０．２３６９

的比

例折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余额

１９３

，

２３０

，

１７６．６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公司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９１４５０３００７２７６７１１２０６

号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中文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桂林阳光

１

，

６８８．１６６ ２８．１３６１

ＢＲＦ １

，

１５４．８８０ １９．２４８０

澳洲西麦

９９０．７５０ １６．５１２５

贺州世家

９９６．０６０ １６．６０１０

Ｃａｓｓｉａ ２８５．１２０ ４．７５２０

谢俐伶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谢玉菱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李骥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谢世谊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隆化铜麦

１８８．７０６ ３．１４５１

桂林北麦

２１．４６８ ０．３５７８

桂林中麦

１３．４１０ ０．２２３５

桂林好麦

１６．４１６ ０．２７３６

合 计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设立之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的主要发起人为桂林阳光、

ＢＲＦ

、贺州世家和澳洲西麦。

发行人改制设立前，桂林阳光、澳洲西麦和贺州世家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发

行人前身西麦有限的股权，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投资并持有发行人股份，未

对外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ＢＲＦ

为

Ｐｒｏｔｅｒｒ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ＬＰ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美国证监会注册登记的投资顾问机构）为开展农业及食品行业投资业

务而设立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控股。

ＢＲＦ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之“七、发起

人、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一）发起人”之“

４

、

ＢＲＦ

”相关内

容。

（四）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整体变更时，承继了西麦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所拥有的主

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厂房和办公楼的建筑物所有权、生产设备、商标、专利等。

公司主要从事燕麦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后， 不存在主要资产和主营业务发生变化的

情况。

（五）发行人设立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 前述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

际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因本公司改制而发生变化。

（六）改制前原企业的业务流程、改制后发行人的业务流程，以及原企业和

发行人业务流程间的联系

公司完全承继了西麦有限的业务与经营， 不存在改制前后业务流程发生

变化的情况，公司具体业务流程请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相关内容。

（七）发行人成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

公司设立以来， 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请参见本招股

说明书“第七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三、关联方、关联关系”相关内容。

（八）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原公司的资产、人员全部进入股份公司，债

权债务由股份公司承继。 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均已登记在发行人名下。

三、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公司股本演变情况如下图：

１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公司前身设立

西麦有限系由桂林阳光与澳洲西麦

２

名法人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２５

万

美元，桂林阳光认缴出资额为

１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６０％

；澳洲西麦认缴出资

额为

１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４０％

。 双方按出资比例分二期缴付，首期出资

５

万美

元，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缴清，第二期出资其余的

２０

万美元，在营

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

中外合资企业“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桂新外

经字［

２００１

］

３５

号），批准了西麦有限的合营合同、公司章程，并同意发给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西麦有限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取得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桂合资字［

２００１

］

００８６

号）。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

日， 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公司颁发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企合桂林总字第

００１０１０

号），注册资本为

２５

万美元（实缴

０

万美元）。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１５ ０ ６０．００％

澳洲西麦

１０ 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２５ 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变更至

２５．１０２６３８

万美元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广西公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公立外验字

［

２００１

］

０３

号），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澳洲西麦缴纳的注册资

本

４．９９８５

万美元。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

日， 广西公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公立外验字

［

２００１

］

０４

号），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桂林阳光缴纳的注册资

本

１５．１０２６３８

万美元及股东澳洲西麦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５

美元（上期投资款的境

外扣费），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２０．１０２６３８

万美元。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

日，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桂方中

验字（

２００２

）第

４８

号），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澳洲西麦缴纳的

注册资本

５

万美元， 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２５．１０２６３８

万美元。

本次实收资本缴足后， 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备案并取得

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注册资本缴纳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１５ １５．１０２６３８ ６０．００％

澳洲西麦

１０ １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２５ ２５．１０２６３８ １００．００％

注：工商登记的出资金额为

２５

万美元。

３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

资本由

２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１０２．１１

万美元， 新增注册资本

７７．１１

万美元中的

５７．８３

万

美元由桂林阳光认缴，

１９．２８

万美元由澳洲西麦认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

同意企业 “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的批

复》（桂新外经字［

２００２

］

９０

号），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０２．１１

万

美元。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换发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７２．８３ １５．１０２６３８ ７１．３３％

澳洲西麦

２９．２８ １０ ２８．６７％

合计

１０２．１１ ２５．１０２６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变更至

１０２．１１

万美元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６

日，桂林阳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林阳光验

字（

２００３

）

１１１

号），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桂林阳光缴纳的注

册资本

５７．８３

万美元，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８２．８３

万美

元。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桂林阳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林阳光

验字［

２００３

］第

１６９

号），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澳洲西麦缴纳

的注册资本

９．９９７３

万美元， 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９２．８２７３

万美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桂林阳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林阳光

验字（

２００３

）

２７２

号），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澳洲西麦缴纳的

注册资本

９．２８２７

万美元，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１０２．１１

万美元。

本次实收资本缴足后， 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备案并取得

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注册资本缴纳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７２．８３ ７２．８３ ７１．３３％

澳洲西麦

２９．２８ ２９．２８ ２８．６７％

合计

１０２．１１ １０２．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

资本由

１０２．１１

万美元增加至

１４５．０８８１４３

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

４２．９７８１４３

万美元

由贺州世家以其所持贺州西麦

７５％

的股权出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桂林阳光、澳洲西麦、贺州世家共同签

署了《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约定桂林阳光、澳洲西麦同意接受贺州世

家以其持有的贺州西麦

７５％

的股权对西麦有限进行增资。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广西光大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广西光大资评字

［

２０１１

］

１３２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贺州世家持有的贺州西麦

７５％

的股权按贺

州西麦每股评估净资产折股，折合为人民币

２

，

７３８

，

９９７．０３

元。 各方约定美元折

人民币汇率为

１

：

６．３７３

，该部分股权折合股份为

４２．９７８１４３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出具《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同意桂

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桂商资函 ［

２０１１

］

１７５

号），同

意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４５．０８８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换发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广西九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广西

九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６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贺州世家

缴纳的注册资本

４２．９７８１４３

万美元 （贺州世家以其持有的贺州西麦

７５％

的股权

评估作价

９

，

７１８

，

１７６．３０

元出资，贺州西麦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办理完前述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１４５．０８８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了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合桂林总字第

４５０３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８２３

号）。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７２．８３ ７２．８３ ５０．２０％

贺州世家

４２．９７８ ４２．９７８ ２９．６２％

澳洲西麦

２９．２８ ２９．２８ ２０．１８％

合计

１４５．０８８ １４５．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有限公司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

资本由

１４５．０８８１

万美元增加至

１９８．８０２１

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

５３．７１４

万美元，其

中由谢玉菱认缴

６．９５６

万美元，由谢俐伶认缴

６．９５６

万美元，由谢金菱认缴

６．９５６

万美元，由谢世谊认缴

６．９５６

万美元，由澳洲西麦认缴

２５．８９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出具《关

于“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新投复［

２０１２

］

１

号），

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９８．８０２１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桂合资字［

２００１

］

００８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广西九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广西

九信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

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

５３．７２９０４８

万美元， 其中认缴注册资本为

５３．７１４

万美

元，多缴余额

１５０．４８

美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

资本合计

１９８．８０２

万美元。 谢玉菱、谢金菱、谢世谊以缴存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汇率折算人民币作为出资分别向公司出资

６．９５

万美

元， 澳洲西麦以美元出资

２５．８９

万美元， 谢俐伶以美元出资

６．９５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１９８．８０２

万美元， 实收资本为

１９８．８０２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７２．８３ ７２．８３ ３６．６３％

澳洲西麦

５５．１７ ５５．１７ ２７．７５％

贺州世家

４２．９７８１ ４２．９７８１ ２１．６２％

谢俐伶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３．５０％

谢玉菱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３．５０％

谢金菱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３．５０％

谢世谊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３．５０％

合计

１９８．８０２１ １９８．８０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有限公司第四次增资及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 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增加至

４９７

万美元；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９８．８０２１

万美元增加至

２４８．５０２６

万美元，新增

注册资本

４９．７００５

万美元由

Ｓｍｕｃｋｅｒ

以等值于

１８

，

８００

万元的美元认购；同意在完

成上述增资的基础上， 澳洲西麦将其持有的占公司注册资本

５％

的股权以

３

，

７５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Ｓｍｕｃｋｅｒ

。 同日，西麦有限、桂林阳光、澳洲西麦、贺州世

家、

Ｓｍｕｃｋｅｒ

、谢玉菱、谢俐伶、谢金菱、谢世谊共同签署了《增资与股权转让协

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出具《关

于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 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批

复》（新投复［

２０１２

］

７

号），同意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广西九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广西

九信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８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

Ｓｍｕｃｋｅｒ

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

４９．７００５

万美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本次出资由

Ｓｍｕｃｋｅｒ

以等额

于人民币

１８

，

８００

万元的美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收款当日的汇率中间牌价

折算成

２

，

９９０．８６８３

万美元， 其中

４９．７００５

万美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剩余

２

，

９４１．１６７８

万美元计入资本公积。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为

２４８．５０２６

万美元，实收资本为

２４８．５０２６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７２．８３ ７２．８３ ２９．３１％

Ｓｍｕｃｋｅｒ ６２．１２５６ ６２．１２５６ ２５．００％

贺州世家

４２．９７８１ ４２．９７８１ １７．２９％

澳洲西麦

４２．７４４８ ４２．７４４８ １７．２０％

谢俐伶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２．８０％

谢玉菱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２．８０％

谢金菱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２．８０％

谢世谊

６．９５６ ６．９５６ ２．８０％

合计

２４８．５０２５ ２４８．５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注：工商登记的出资金额与验资文件的尾差系数据取整原因造成。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有限公司第五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增加至

８８８．６１９４

万美元；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４８．５０２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４４４．３０９７

万美元，

新增注册资本

１９５．８０７２

万美元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Ｓｍｕｃｋｅｒ

出资溢价

１９５．８０７２

万

美元形成的资本公积按照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同比例转增为注册资本。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出具

《关于“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投资总额的批复》（新

投复［

２０１３

］

５

号），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广西九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广西

九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２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止，公司已收到资本公积转增

的注册资本合计

１９５．８０７２

万美元，全部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Ｓｍｕｃｋｅｒ

出资溢缴的资

本公积出资；公司累计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４４４．３０９７

万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２９．３１％

Ｓｍｕｃｋｅｒ １１１．０７７４ １１１．０７７４ ２５．００％

贺州世家

７６．８３３２ ７６．８３３２ １７．２９％

澳洲西麦

７６．４２３６ ７６．４２３６ １７．２０％

谢俐伶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玉菱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金菱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世谊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合计

４４４．３０９７ ４４４．３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股东谢金菱将其

持有的公司

２．８％

的股权转让给李骥。 其他股东同意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 同

日，谢金菱与李骥签署《个人股权转让协议》，谢金菱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８％

的股

权以人民币

４４０

，

３５５．９９

元的价格转让给李骥。

根据《个人股权转让协议》，谢金菱与李骥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夫妻之间家

庭财产协商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依据谢金菱的实际出资

成本。本次股权转让已实际支付价款，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股权转让行为真实有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取得了桂林市商务局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

案回执》（桂林外备案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５

），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备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２９．３１％

Ｓｍｕｃｋｅｒ １１１．０７７４ １１１．０７７４ ２５．００％

贺州世家

７６．８３３２ ７６．８３３２ １７．２９％

澳洲西麦

７６．４２３６ ７６．４２３６ １７．２０％

谢俐伶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玉菱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李骥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世谊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合计

４４４．３０９７ ４４４．３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股东

Ｓｍｕｃｋｅｒ

将其

持有的公司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

ＢＲＦ

及

Ｃａｓｓｉａ

， 其中

ＢＲＦ

受让

２０．０５％

的股权，

Ｃａｓｓｉａ

受让

４．９５％

的股权，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及合资经营合同。 其他股东同意

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 同日，

Ｓｍｕｃｋｅｒ

与

ＢＲＦ

、

Ｃａｓｓｉａ

签署《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买卖协议》，协议约定

Ｓｍｕｃｋｅｒ

将其持有的西麦有限

２０．０５％

的股权以

３３

，

８０５

，

２３２．７３

美元转让给

ＢＲＦ

，将其持有的西麦有限

４．９５％

的股权以

８

，

３４５

，

９３０．２７

美元转让给

Ｃａｓｓｉａ

。

根据《股权买卖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系交易各方协

商确定，股权转让行为系交易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亦

不存在任何影响公允价值确定的隐藏性条款，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已实际支付，

股权转让行为真实有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取得了桂林市商务局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

案回执》（桂林外备案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８

），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备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２９．３１％

ＢＲＦ ８９．０８４１ ８９．０８４１ ２０．０５％

贺州世家

７６．８３３２ ７６．８３３２ １７．２９％

澳洲西麦

７６．４２３６ ７６．４２３６ １７．２０％

Ｃａｓｓｉａ ２１．９９３３ ２１．９９３３ ４．９５％

谢俐伶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玉菱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李骥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谢世谊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８０％

合计

４４４．３０９７ ４４４．３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有限公司第六次增资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投资总额增加至

９２５．６４２５９８

万美元；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４４４．３０９７

万美元增加至

４６２．８２２６４９

万

美元，新增注册资本

１８．５１２９４９

万美元由隆化铜麦、桂林北麦、桂林好麦和桂林

中麦分别认缴

１４．５５６２３５

万美元、

１．６５５９７９

万美元、

１．２６６２８３

万美元和

１．０３４４０９

万美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７

］第

ＺＡ５１３４０

号），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止，公司已收到出资人缴纳

的出资

２３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２

，

１７５．６５

元，折合

１８５

，

１２９．０６

美元，溢价的部分人民币

２２

，

７０７

，

８２４．３５

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累计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实收注册资本合计

４６２．８２２６４９

万美元。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取得了桂林市商务局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

案回执》（桂林外备案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９

），对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备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在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４５０３００７２７６７１１２０６

号）。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桂林阳光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１３０．２２１１ ２８．１３６１％

ＢＲＦ ８９．０８４１ ８９．０８４１ １９．２４８０％

贺州世家

７６．８３３２ ７６．８３３２ １６．６０１０％

澳洲西麦

７６．４２３６ ７６．４２３６ １６．５１２５％

Ｃａｓｓｉａ ２１．９９３３ ２１．９９３３ ４．７５２０％

谢俐伶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６８７６％

谢玉菱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６８７６％

李骥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６８７６％

谢世谊

１２．４３８６ １２．４３８６ ２．６８７６％

隆化铜麦

１４．５５６２３５ １４．５５６２３５ ３．１４５１％

桂林北麦

１．６５５９７９ １．６５５９７９ ０．３５７８％

桂林好麦

１．２６６２８３ １．２６６２８３ ０．２７３６％

桂林中麦

１．０３４４０９ １．０３４４０９ ０．２２３５％

合计

４６２．８２２６４９ ４６２．８２２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隆化铜麦、桂林北麦、桂林好麦和桂林中麦四家员工持股平台的各自合伙

人均以

１

元

／

出资份额的价格分别向隆化铜麦、桂林北麦、桂林好麦和桂林中麦

出资； 前述四家员工持股平台向发行人增资的价格均约为

１８．８５

美元

／

注册资

本。 此次员工持股平台入股的定价依据为在参考

Ｓｍｕｃｋｅｒ

向

ＢＲＦ

和

Ｃａｓｓｉａ

转让

股权的价格

３７．９４７６

美元

／

注册资本的基础上给予一定折扣确定，折扣部分公司

已做股份支付处理。前述四家员工持股平台向发行人增资时，各合伙人出资的

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

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股份公司设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决定以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止经立信审计的净资产，按照

１

：

０．２３６９

的比例折股，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西麦有限的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取得了桂林市商务局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

案回执》（桂林外备案

２０１７０００３１

），对本次股份公司设立事项进行了备案。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西麦有限整体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出具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７

］沪第

０２３８

号《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股

份制改制净资产公允价值项目评估报告》， 确认：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西麦有限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５

，

１８９．６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８．９６％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７

］第

ＺＡ１５３０５

号《验资

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止，公司已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及公司折股

方案，将西麦有限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５３

，

２３０

，

１７６．６０

元，按

１

：

０．２３６９

的比例折合股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资本公积

１９３

，

２３０

，

１７６．６０

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公司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９１４５０３００７２７６７１１２０６

号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桂林阳光

１

，

６８８．１６６ ２８．１３６１％

ＢＲＦ １

，

１５４．８８０ １９．２４８０％

贺州世家

９９６．０６０ １６．６０１０％

澳洲西麦

９９０．７５０ １６．５１２５％

Ｃａｓｓｉａ ２８５．１２０ ４．７５２０％

谢俐伶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谢玉菱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李骥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谢世谊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６８７６％

隆化铜麦

１８８．７０６ ３．１４５１％

桂林北麦

２１．４６８ ０．３５７８％

桂林中麦

１３．４１０ ０．２２３５％

桂林好麦

１６．４１６０ ０．２７３６％

合计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此后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任何变化。

（二）发行人设立以来发生的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人设立以来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四、发行人历次验资及设立时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一）发行人历次验资情况

公司历次验资情况请参见本招股说明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

“三、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一）发行

人设立以来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相关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立信出具了《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的复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７

］第

ＺＡ１６４２２

号），对公司自设立起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注册资本、实收股本情况进行了复核，结论如下：“经我们

的复核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贵公司账面实际股本数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

（二）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发行人系由西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发行人设立时发起人投入资产为西

麦有限的全部净资产， 并按西麦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按照

１

：

０．２３６９

比例折

成股份公司股份

６

，

０００

万股，余额转入资本公积。

五、股权结构及组织架构

（一）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股权结构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

子公司如下图所示：

（二）组织结构图

１

、内部组织结构图

２

、内部职能部门简介

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各个职能部门， 各部门主要职责如

下：

部门名称 主要职责

企业管理部

负责对公司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制定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总体目标与工作计划

体系进行完善、评估与改进；组织落实公司绩效管理的各项具体工作；对公司会议、制

度、流程、组织效率等进行管理；信息系统整体规划，软硬件管理与安全维护。

人力资源部

负责编制公司年度人力资源总体规划，组织、实施、跟踪、监督人力资源计划实施情况；

制定公司的薪酬福利、绩效管理、培训管理、人事关系等相关管理制度、办法、规程和标

准，建立健全相应管理体系；为下属单元的人力资源事项提供支持；负责公司总体的公

文管理制度的编制；负责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法务管理等。

国际贸易部

负责燕麦粒合同的洽谈、签订、归档、管理，燕麦粒供应商的评估及维护，到货安排与后

续跟踪；编制燕麦粒的采购安排管理等工作；协调供应商发货安排、货代报关报检、外汇

管理、平衡燕麦粒库存与生产用量比例等。

财务管理部

负责根据国家会计法规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规范财务核算体系，编制、审核、审批和

实施财务核算相关制度；建立健全财务分析报告体系（经营、成本、费用、投入产出分析

等）；拟定、修改、报批、审批、下发、宣贯及实施公司全面预决算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制

定、审核、审批具体的资产管理制度；监督管理公司资金计划、调配、往来、实施情况；负

责公司纳税的各项具体工作。

品质管理部

负责建立并推行公司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流程， 组织制定食品安全管理目

标及计划并监督执行； 组织实施

ＩＳＯ２２０００ ／ ＢＲＣ ／

有机

／

绿色等体系认证的申请与审核

相关事项；组织开展体系内部审核、产品追溯、产品召回演练、管理评审等工作；负责对

有机燕麦种植基地实施管理，跟踪澳大利亚供应商绿色产品认证的复审及年度确认；制

定和修订质量管理制度、流程、规范并监督执行；组织对工厂进行品质相关的专项核查、

出具报告并跟踪督促质量改进；组织调查、评审与处理重大质量事件；负责制定原辅材

料、过程控制质量标准并对原辅料、包材、制程质量、产品出厂等进行检验管理；负责产

品销售检验合格证的办理；负责客服投诉处理；负责供应商品质管理（准入资质、过程验

证与评估等）。

技术部

负责组织进行内外部调查研究和技术可行性分析，结合现有设备情况，制定企业中长期

设备发展规划；指导工厂制定年度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方案，审核并向公司申报，组织申

报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并监督实施；及时处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工

艺技术、设备技术难点问题，参与重大质量问题的评估；组织制定、修订原料线工艺技术

规范和工艺管理规范，并监督执行；对原料线生产工艺流程设定及工艺过程技术性能参

数的验证、评审与确认。

采购部

负责根据公司年度战略规划分解制定公司采购年度规划，并组织实施；完善采购管理制

度，对采购过程中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监控与处理；负责不合格品的退货、调货、协调，

编制货款支付计划并跟进实施情况；负责采购合同、订单、资料等的分类、编目、归档，建

立采购台账；根据生产需求计划，负责采够物料及时到货；督导实施供应商的管理的制

度和标准，并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估。

研发部

负责公司研发战略制定，组织落实年度、季度技术研究、新品开发等研发计划；与市场部

门配合，牵头组织产品需求研究，拟定新产品开发和现有产品改良计划；根据公司新产

品立项管理制度、流程，进行新产品立项、研发、测试及上市前产品开发时间计划；分析

改进、优化提升公司现有生产制造工艺，编制新产品原料标准、产品标准、包材标准、工

艺技术文档；组织进行消费者口味测试，研发过程的样品质检、成分验证和保质期评估

等；负责公司研发专利的申报，研发项目实施与管理，进口产品信息反馈和质量控制，与

合作企业的技术交流和产品共同开发等；负责包装文案的法规复核与管理。

市场品牌部

负责制定公司年度市场推广计划与策划方案，编制推广活动的费用预算，组织实施市场

推广方案，并对市场推广活动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负责行业政策、竞争产品、目标消费

者、销售渠道等信息收集、整理和研究，并制定相应策略；制定和完善公司品牌管理、发

展、传播策略；对新产品的客户、区域、渠道等进行规划，负责产品线上线下推广策划、价

格管理、包装设计、产品打样等。

线上电商部

负责公司电商整体的营销规划，开拓、搭建公司电商渠道，包含入驻各大第三方平台等，

组织实施电商新产品上市与现有产品提升或淘汰计划，并推进落实。

线下渠道部

负责制订公司的整体销售规划，并分解和落实各业务单元的销售计划；负责建立健全公

司区域

／

渠道销售管理制度、促销方案，收集、汇总和审核月度订单情况，根据发货计划，

及时与生产进行对接，确保供货；负责销售合同拟定、审核、签订和存档，以及销售相关

费用的审核和上报，及收款、催款、核账等；制定经销商、

ＫＡ

客户管理办法，组织落实并

监督执行情况；负责公司整体的渠道规划、库存调配、物流安排、大宗团购采买、重要客

户来访接待等工作。

新业务部

负责公司

Ｂ２Ｂ

、

ＯＥＭ

客户开发与选择，客户档案收集整理，客户渠道规划，年度

／

月度的

销售计划执行与监督等。

审计部

负责制定公司审计制度；实施企业内部审计，防范公司运营中费用、收入、支出等各项风

险；配合外部审计部门和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对审计事项出具内部审计报告；定期报

告内部审计工作情况；完成董事会交办的其他审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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